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

2018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

2018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政府政务公开处的大力支持下，市交通运输局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关于政务公开工作的安排部署，按照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18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考核指标的通知》要求，不断拓展公开内容，创新公开形式，完善公开制度，强化公开监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现将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汇报如下：

一、2016年政务公开工作落实情况

（一）全力抓好主动公开。一是完善主动公开基本目录。将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纳入主动公开基本目录里，并及时在规定的平台和局门户网站进行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同时，我局认真按照《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18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考核指标的通知》，把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纳入今年年终考核，加强日常督促检查，一旦发现问题，做到立行立改。（办公室）二是及时公开政策性文件。7月18日，印发并在局门户网站发布了《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若干规定》（石交规〔1〕号），7月23日，发布了文件解读信息。8月7日，在局门户网站公开了《关于公布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2018年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共梳理出继续有效文件3件，失效文件8件，废止文件0件，均在原文件上进行了标注。
（二）全力抓好依申请公开。一是畅通申请渠道。根据局门户网站建设需要，我局依托局门户网站互动交流栏目，及时接受依申请公开信息，同时，由局办公室接受群众的信函或当面申请，转发相关处室和单位，督促其及时作出答复。（科教处、办公室）二是及时回复结果。共收到依申请公开1件，主要是咨询古城西路道路属性问题，三环路管理处已按回复实现明确给予回复。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8起，其中，行政复议案件5起，行政诉讼案件3起，主要包括吴卫华复议鹿泉交通运输局逾期不答复其提出的信息公开一案；曹余良申请公开107国道施工许可证等信息一案；杨军全复议申请撤销石家庄市城市客运管理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一案；张晓宁复议申请撤销石家庄市城市客运管理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一案；叶金刚复议撤销石家庄市城市客运管理处作出的〔石城运违通（2018）018000992号〕一案；夏国栋复议申请撤销石家庄市城市客运管理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提起诉讼一案；齐二旗等复议平山县安元公交油补、并提起诉讼一案；郭丁志诉石家庄市南二环东延安全责任纠纷一案，都得到了妥善解决，及时化解了矛盾纠纷，没有引起其他不良影响。

（三）全力抓好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今年以来，我局编印了《关于印发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务信息公开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印发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了公开重点，细化了公开内容，并对任务目标、工作职责、具体要求等做出了详细规定，确保真正把工作落到实处。一是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认真梳理总投资1亿元及以上公益类政府投资项目，共涉及项目16个，涉及招投标信息16项、施工有关信息14项，均已在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省招投标服务、市政府政务公开等平台进行了公开；重大设计变更信息由省交通运输厅批准并在省厅门户网站公开；质量监督、安全监督机构以及联系方式已在市政府政务公开平台以及局门户网站公开。二是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今年以来，我局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以及突出公共卫生事件，未接到自然灾害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为进一步提升社会公益事业的透明度，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的获得感和安全感，我局积极应对防汛、大雾、雨雪等恶劣天气以及突发安全生产事故，印发了《关于印发防汛抢险道路运输保障预案的通知》、《关于加强暑期、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以及《关于印发2018年防汛抗旱工作安排意见的通知》等，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将及时在市政府政务公开平台发布有关信息。同时，局直相关单位在全系统有重点、有针对性的开展了道路客运车辆、城市公交、桥梁架设、公路抢险、施工现场、暑期防汛和人员密集场所疏散、反恐怖防范等应急演练科目，共组织开展70次演练，参演人员达4000余人次，分别在本单位网站进行了公开宣传。三是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按照“谁批准、谁公开，谁实施、谁公开、谁制作、谁公开”的原则，主动对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信息在市政府网站上进行公开，同时，分别河北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中国河北政府采购网、省交通运输厅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网、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网、石家庄市政务公开平台等网站进行了公开公示。今年以来，共公示政府采购信息31条、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信息37条。其中，政府采购领域主要涉及国省干道安防、设备购买及养护、保安保洁、日常消耗等项目的采购公告、文件、预算金额、结果等；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领域主要涉及国省干道及桥梁、正定机场高铁站连接线水毁施工、三环路养护、和平路西延、南二环西延等项目。同时，探索建立了公共资源配置领域黑名单制度，将骗取公共资源等不良行为信息纳入“黑名单”管理并在“信用石家庄”网站向社会公布。
（四）全力抓好新闻发布、政策解读与舆情回应。一是政策解读。及时做好重要政策出台解读工作，主动公示和解读了《道路运输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若干规定》，做到政策解读材料、解读方案与政策性文件一同发布，今年以来，在局门户网站发布政策解读信息1条。二是新闻发布。进一步完善了《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新闻发言人工作制度》，新闻发布工作实行局党组统一领导、相关处室分工负责、局直党委（宣传中心）组织协调、全系统共同配合的工作机制，确保实际工作与新闻发布工作有机衔接、协同推进。确立新闻发言人由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书江继续担任。今年以来，共参加市纠风办组织行风热线直播2场，同时邀请省市媒体对太行山高速、南二环西延、南绕城高速公路建设情况进行了多次集中采访、发布新闻通稿、等多种形式进行新闻发布。三是舆情回应工作。共收到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或省厅宣传中心发布的网络舆情文件3件，并立即研究部署，制定切实有效措施，正确引导了社会舆论。今年以来，我局未发生舆情回应不及时、舆论引导不得当现象。特别是8月2日，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网络舆情日报》第145期（总第1708期）姜阳副市长批示，四大客运站候车厅堪比蒸笼安装空调无望的舆情预警。枢纽中心立即组织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解决措施，决定在确保消防用电安全，不增加大的用电负荷情况下，将现有办公区域的9台柜式空调移至候车大厅，重点布置在旅客购票和候车区域，在客运站候车大厅内原有45台吊扇的基础上再增加电扇16台，采取空调加电扇相互补充的方式，有效改善广大旅客的候车条件。8月10日，9台空调、16台电扇全部安装到位，乘客反映明显好转。
（五）全力抓好互联网+政务服务。印发了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做好“互联网+政务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参加“互联网+政务服务”网上办事工作推进会的通知》、《关于继续开通“互联网+政务服务”网上办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主要任务、时间节点和责任分工。邀请市“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了市垂管系统对接工作专题培训会，局基建处、市质监处、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市运管处、市城运处）参加了培训，要求各单位明确专人负责、落实责任，保证我局业务系统与“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顺利完成对接，实现本级门户网站与河北政务服务网的深度融合。截至11月底，我局保留的7项政务服务事项已开通6项，可办率达到85%，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六）全力抓好组织保障。根据《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局领导工作临时分工的通知》（石交办[2017]173号）文件，明确了由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书江同志分管政务公开工作，并在局门户网站进行公开。因领导分工调整，及时调整了我局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强化了以局党组书记、局长米志奇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书江同志为副组长，相关处室以及局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局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和成员的工作职责。局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全局政务公开日常事务工作，办公室设在局办公室，机关相关处室、局直各单位各负其责、分头落实的工作机制。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政务信息公开工作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也深刻认识到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政务公开的内容不够全面。政务信息涉及面多、量大，有些信息难以及时全面更新。二是栏目信息发布数量不平衡。目前，单位政务信息公开较多，但涉及公众切身利益、需要公众广泛知晓的民生领域、重点领域和政策解读等信息公开稍有不足，公开内容单一化、表面化。三是政务公开时效性不强。信息更新还不够及时，信息公开质量还有待加强。

三、下一阶段改进措施

我局将明确重点，落实责任，努力推动全市交通运输系统政务信息公开工作迈上新台阶。

一是进一步强化政务公开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组织干部职工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展专题培训，进一步提高对推进政务公开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增强大家做好政务公开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二是进一步提高政务公开的及时性和实效性。严格落实信息公开发布审核、管理等制度，做到信息公开数量充足，栏目齐全，更新及时，内容实用，切实提高公开信息的质量和水平。

三是丰富公开形式，扩展公开范围。继续完善和创新政务公开形式，围绕全局的中心工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继续重点推进与依法行政密切相关以及社会公众关注度高、公益性强、涉及面广的政务信息，促进政务公开工作不断完善和延伸。

